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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2月1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2年7月26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管理条例〉等二十三项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9年11月29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十六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22年11月3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六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条  为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散居少数民族，是指本省行政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
　　第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尊重散居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障散居少数民族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禁止民族歧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散居少数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对本条例的实施负有督促、检查的职责。
　　第五条  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应当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代表;辖有民族乡的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当有少数民族成员。
　　第六条  民族乡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民族乡人民政府配备的少数民族工作人员的数量应当逐步做到与其人口所占比例相适应。
　　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应当配备有适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
　　第七条  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选拔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专业人才。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招收或者录用公务员、职员、工人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或者录用少数民族公民，不得以生活习俗、语言不同为理由拒绝招收或者录用少数民族公民。
　　第八条  禁止在各类出版物、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制品、文艺表演和其他活动中出现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伤害民族感情的语言、文字、图像和行为。
　　第九条  散居少数民族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第十条  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地方的人民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应当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作出有利于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安排。
　　有关部门在安排经济建设项目和专项资金、贷款，开展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等方面，应当对民族乡和散居少数民族聚居的管理区优先给予照顾和扶持。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乡加强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水利、电力、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建设。
　　民族乡的财政支出基数，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按照照顾民族乡的原则确定。民族乡的地方财政收入超收部分可全部或者部分留给当地使用。
　　第十一条  在民族乡从事森林、水力、矿产等资源开发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招收或者录用当地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二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扶持帮助下列企业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
　　(一)民族乡办的企业;
　　(二)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乡(镇)、村委会以及街道办事处办的企业;
　　(三)散居少数民族投资额占30%以上的企业;
　　(四)以散居少数民族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企业。
　　信贷部门对本条所述企业，在信贷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优先支持。
　　本条所述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第十三条  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地方的人民政府应当在师资、财力、物力等方面帮助散居少数民族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人教育。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根据散居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和居住地区的实际情况、可以设立以寄宿制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民族中学。
　　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的小学，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设立民族小学。
　　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的中学，经地级市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设立民族中学。
　　第十五条  民族学校应当配备少数民族教职员工，教职员工编制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民族特点，给予适当照顾。
第十六条  普通中学招收散居少数民族学生的相关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各高等院校招收民族乡的少数民族考生，应当按照自治地方的政策待遇给予降分录取;对其他散居少数民族考生，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家庭经济困难的散居少数民族学生，可以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学生资助政策。
　　第十八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组织素质高的教师、医务人员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到民族乡工作，帮助民族乡发展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和开展科学技术推广普及工作。
　　第十九条  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集中的地方，需要兴办广播电视站、电视差转台、文化馆(站)、图书发行网点等文化事业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
　　第二十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办好民族乡和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自然村的卫生院(站)，发展传统医药，开展妇幼保健工作，加强对地方病和多发病的防治。
　　第二十一条  散居少数民族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实行计划生育，推行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少数民族干部、职工参加本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假日，并照发工资。
　　第二十三条  进入城镇进行经济文化活动的少数民族公民(包括外省、区的少数民族公民)，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少数民族公民应当遵守当地的有关规定。宾馆、旅店、招待所不得因生活习惯不同拒绝接待少数民族公民。
　　第二十四条  在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市，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并支持兴办必要的清真饮食服务行业。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肉食、饮食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规定给予办理营业执照。
对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干部、职工，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清真伙食补助费。
　　第二十五条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做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殡葬服务工作。
　　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公共墓地应当予以保护，不得侵占。
　　第二十六条  对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长期从事民族工作有显著成绩的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损害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单位和个人，由本单位或者上级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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